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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召开社会组织管理工作有关情况通报电视电话会议

构建互联互通社会组织监管大网络
� � 8 月 17 日下午，经部领导批
准，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召开
电视电话会议，向各省（区、市）
登记管理机关通报近期社会组
织管理工作有关情况，民政部党
组成员、社会组织管理局局长詹
成付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上，民
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副局长廖
鸿通报了部分行业协会商会涉
企收费案例, 巡视员李波通报了
“善心汇”、“网络互助” 有关情
况，副局长安宁通报了社会组织
信息化建设情况。

关于规范社会组织涉企收
费问题， 詹成付在讲话中指出，
民政部门近年来在加大行业协
会商会涉企收费专项治理力度、
抓好已脱钩行业协会商会涉企
收费清理、建立健全规范社会团
体收费监管政策体系等方面，做
了许多工作，下了不少功夫。 但
是，也还存在很多不足，还有很
大差距。 首先，一些地方和同志
思想认识不到位，在规范社会组
织涉企收费上站位不高；其次是
贯彻执行政策不力；再次，局部
问题还很严重，有的比预想的要
严重得多，违规收费、强制收费、
重复收费、收费标准高、收费项
目多等问题还很突出。 为此，他
强调， 民政部门要主动作为、标
本兼治，切实做好规范社会组织
涉企收费各项工作。 从治本上来
说，要继续积极稳妥推进行业协
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切

断行政机关与行业协会商会之
间的利益链条。 要完善社会组织
法人治理结构，强化社会组织主
体责任意识，全面加强社会组织
的诚信自律建设，提升社会组织
自我约束和自我监管能力。 从治
标上来说，要按照四部委印发的
《关于清理规范涉企经营服务性
收费的通知》要求，坚决取消各
类违法违规收费行为，切实清理
不合理的收费行为，强化日常监
管，探索建立清理规范收费的长
效机制。

关于“善心汇”、“网络互助”
问题，詹成付要求，各级民政部门
要在本行政区域范围内清查了解
一下社会组织尤其是基金会跟

“善心汇”的合作情况，如果有合
作， 要尽快拿出整改方案报同级
党委政府，并上报民政部周知；要
提高社会组织尤其是慈善组织的
风险意识和风险防控能力， 落实
《慈善法》和《基金会管理条例》的
要求， 指导社会组织加强法人治
理能力建设，落实责任制；要适应
新形势新业态的发展特点， 要关
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态， 加强
对网络现象、 新型经济活动的研
究， 加强学习和咨询， 不懂的要
学，学不懂的要请教。

关于社会组织信息化建设
问题，詹成付肯定了各地共建共
用社会组织统一代码系统、慈善
信息公开平台取得的实质性进
展， 强调要注意把握以下三点。

第一， 信息化不单纯是手段，也
是方法，更是责任。 社会组织登
记管理从上到下人手少、 任务
重， 大量的社会组织既要培育
好，更要监管好，必须用信息化
武装自己， 让信息化多跑腿，让
互联网多发声。 第二，信息化要
与行政决策、 行政监管相同步。
各地社管局局长要亲自过问信
息化、多抓信息化，加强人员配
备和日常督促。 第三，信息化关
键是数据使用与开放。 各地要进
一步树立数据共享、信息公开意
识，加强本地网站建设，做好与
部网站、全国社会组织网、慈善
信息公开平台的对接，构建起上

下左右互联互通的社会组织监
管大网络。

詹成付最后强调，在党的十
九大即将召开，全国上下欢欣鼓
舞、热切期盼，都在为会议的胜
利召开努力贡献自己力量的形
势下，作为践行“民政为民、民政
爱民”理念的民政人，作为管理
服务 73 万多家社会组织的登记
管理机关，更要有责任、有担当，
要切实增强政治意识、 大局意
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紧密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按照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社会组织工作的各项决策
部署，以钉钉子的精神，以一竿

子插到底的工作态度， 真抓实
干，确保社会组织改革发展各项
工作取得实效，为促进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作出贡
献，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
胜利召开！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以
及民政部社会组织服务中心部
分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各计划单列
市社会组织管理局，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民间组织管理局负责同
志， 以及有视频会议终端的市、
县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负责
同志在各分会场参加会议。

（据民政部网站）

� � 日前，由深圳市社管局和
市社会组织总会牵头制定的
《深圳社会组织评估指南》（以
下简称《指南》）正式实施，这
意味着我国第一部社会组织
的地方标准在深圳诞生。深圳
市刚刚启动的 2017 年深圳市
级社会组织等级评估将启用
《指南》作为评估标准。

据了解，2017 年深圳市级
社会组织等级评估将启用《指
南》作为评估标准，对比以往的
标准，《指南》 集中体现了几大

亮点：一、严格界定类别指标，
按法定类型分社团、 社会服务
机构、行业协会、基金会四大类
设定评估指标， 取代过去分类
标准较为模糊的九大类指标；
二、精简指标和内容，只对社会
组织共性关键行为的指标进行
评价，强调关键性、通用性和可
操作性；三、采用加权计算分值
的方式， 强调社会组织依法登
记和接受监管、内部治理、业务
活动、财务管理、信息公开五个
模块的相对均衡与合理；四、取

消一票否决参评资格、 加分项
等不尽合理设置；五、加大社会
组织党建内容的权重等， 得到
专家组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
和充分肯定。

《指南》的颁布实施，填补
了全国社会组织评估与管理地
方性标准领域的空白， 具有创
新性、前瞻性，必将进一步推进
深圳市社会组织管理服务工作
的规范化、标准化，同时提高社
会组织的社会公信力。

（据《深圳特区报》）

深圳：国内首部社会组织地方标准启用
8 月 17 日，民政部办公厅发布

《关于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上线
运行的通知》，《通知》指出为贯彻落
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第八章
“信息公开”要求，规范慈善管理流
程， 民政部组织开发了全国慈善信
息公开平台（一期），并于 2017 年 9
月 1 日对外提供信息发布服务。

平台（一期）立足《慈善法》规
定， 把握慈善信息全国“一张网”、

“一个库”的定位，提供以下基本服
务功能：

（一）基于慈善组织登记信息公
开、公开募捐资格管理、公开募捐活
动备案， 为各级民政部门提供信息
录入、审核、发布、查询服务。开发相
关证书打印功能，方便在线办公。

（二）基于公开组织治理信息、
申请公开募捐资格、 开展公开募捐
备案、发布慈善项目进展情况，为慈
善组织提供信息录入、提交、发布服
务。凡开展公开募捐活动，应通过该
平台获得“一号一源”、可追溯识别
查询的募捐备案编号。

（三）基于公开慈善信托事务处
理情况及财务状况， 为慈善信托受
托人提供信息报送、发布服务。

（四）与民政部指定的慈善组织
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相衔接，
便于互联网慈善募捐信息校验。

平台（一期）发挥多元主体参与

作用，开展数据录入和信息公开。
（一） 各级民政部门认定或登记

慈善组织后，应及时通过信息录入或
数据导入方式，在平台生成该慈善组
织账号，发布登记管理机关对该组织
的相关公示信息，并通过该平台进行
慈善组织公开募捐资格管理、公开募
捐活动在线备案。 有关公益性捐赠税
前扣除票据资格、购买服务、慈善组
织奖惩等信息，亦应发布。

（二）慈善组织获取账号后 ，
应完善本组织相关公示信息，按
时发布年度工作报告和财务会计
报告， 及时公布慈善项目实施情
况。 凡组织公开募捐活动的，必须
获得公开募捐资格， 并履行募捐
备案程序。 公开募捐周期超过六
个月的， 至少每三个月公开一次
募捐情况， 公开募捐活动结束后
三个月内应当全面公开募捐情
况。 慈善项目实施周期超过六个
月的， 至少每三个月公开一次项
目实施情况， 项目结束后三个月
内应当全面公开项目实施情况和
募得款物使用情况。

（三）慈善信托受托人通过其备
案的民政部门， 在平台录入相关信
息并获得账号， 每年至少一次将信
托事务处理情况及财务状况等通过
该平台及相关方式向社会公开。

（王勇）

民政部：推进全国慈善信息平台建设

� � 自重庆市开展农村留守
儿童“合力监护、相伴成长”专
项行动以来，各级各部门牢牢
把握安全、健康、教育、心理四
个关键点，紧紧围绕专项行动
六项工作任务， 攻坚克难，分
类施策，精准帮扶，切实解决
重点留守儿童无人监护、无户
籍、 失学辍学等现实问题，取
得阶段性成效。

截至目前，重庆市共有农
村留守儿童 325459 人，其中，
无人监护 261 人、一方外出另

一方无监护能力 5775 人、失
学辍学 148 人、 无户籍 1584
人。 与去年首次农村留守儿童
摸底排查数据相比，各项指标
均呈逐渐递减趋势，农村留守
儿童总量减少 8.95%， 无人监
护减少 97.07%，一方外出另一
方无监护能力减少 52.29%，失
学辍学减少 66.29%，无户籍减
少 59.44%。 291名留守儿童返
校复学；2321名无户籍儿童的
户口问题得到落实；10098 名
留守儿童监护人受到批评教

育；2名暴力、性侵留守儿童的
监护人被剥夺监护权。

此外，重庆市新建“乡村
学校少年宫”332 所、“留守儿
童之家”4385 个、校外托管机
构 1292 个； 建立农村留守儿
童维权中心，开通农村留守儿
童维权热线电话，开展留守儿
童权益保障执法检查， 推进

“平安校园”建设，开展“家庭
教育流动学校” 宣讲活动，保
障留守儿童不受侵害。

（据民政部网站）

重庆：无人监护农村留守儿童减少 97.07%


